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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

 

聊社规办字„2021‟17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申报第一批聊城市社会科学 

重点研究基地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区）委宣传部、社科联，市属开发区宣传办，各院校、

党校社科联（社科处），各社科类研究机构、社会组织，省市

两级社科普及教育基地，市直有关部门（单位）： 

根据《聊城市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聊社规办字[2021]14 号），现就申报第一批聊城市社会科学

重点研究基地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总体要求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

中央有关哲学社会科学的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，认真

落实聊城市社会科学界第三次代表大会工作安排，紧紧围绕开

展社科研究、咨政服务、人才培养、学术交流等重点内容，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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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发挥和利用好我市有优势、有特色、有潜力的社科资源和研

究力量，建设一批历史和现实、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、主题突

出、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聊城特色的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，

构建服务聊城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平台体系，不断

提升社会科学研究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，为促进聊城各项工作

在全省“争创一流、走在前列”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人才支

撑。 

二、申报对象 

以社会科学学科研究及服务聊城经济社会发展为主要任务的

各类社科研究机构。 

已经被认定为市级以上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的，原则上不再

申报聊城市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，但其所属二级研究机构可

以提出认定申报。 

涉及“四史”、传统文化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领域研

究机构申报的，评审时酌情优先考虑。 

三、申报方式 

采取自主申报方式，自愿向市社科规划办、市社科联提出

申请。申报重点基地需符合以下资格条件： 

1.研究的学科或方向具备良好基础。研究目标明确、重点

突出，在本领域具有明显的创新能力和发展优势。 

    2.科研人才队伍结构合理。具有在市级及以上有重要影响

的学术带头人和高层次专业研究人员，有一批较大发展潜力的



3 
 

中青年学术骨干，拥有良好的人才梯队。 

    3.科研水平及成果具有一定影响力。在市内甚至全省全国

相关研究领域具有一定学术影响和声誉，完成过具有较大社会

影响的研究成果，并能够组织市级以上学术活动。近三年内，

获得过市级及以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或承担过市级及以上社

科重点项目（含课题，下同）的优先考虑。 

4.具有良好的科研保障研究条件。拥有固定的办公研究场

所和开展科研活动必备的办公设备、图书资料、数据资源，有

科学合理的基地发展规划和规范完善的管理制度。所在单位支

持基地发展，日常科研经费充足。 

5.重点基地负责人具有相应资格条件。具有副高级以上专

业技术职称或相应研究水平；在本学科、本领域有一定的科研

积累和成果，承担过市级及以上社科重点项目或承担完成过党

政部门应用对策研究课题；有较强的科研组织协调能力，能领

导基地较好开展学术研究。 

四、申报程序 

申报者填写《聊城市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申请书》（见

附件 1），同时提交基地建设可行性报告及相关资格条件证明材

料。 

五、申报要求 

1．申报者要符合管理办法相关规定。 

2．相关申报材料一式六份，于 10月 31 日前，报市社科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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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规划部。 

3．重点研究基地的评审考察、命名管理等按管理办法执行。 

联系人：吕文冰 

联系电话：7110366  15006350697 

地址：聊城市昌润南路 8 号市政府 3 号楼 809 

 

附件：1.聊城市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申请书 

2.聊城市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 

聊城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

聊 城 市 社 会 科 学 界 联 合 会 

  2021 年 8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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